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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醉药品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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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年 3 月 12 日至 16 日，维也纳 

 

 
 
报告草稿 
 
报告员：Oleh Herasymenko（乌克兰） 
 
增编 
 
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
 
1. 在 3 月 14 日第 1277 次会议上，麻委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7(a)：“国际药物

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：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”。 

2. 为审议该项目，麻委会收到了关于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的秘书处说明

（E/CN.7/2007/10 及 Add.1 和 2）。 

3.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条约事务司司长和世界卫生组织（世卫组织）观察

员分别作了开场发言。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：纳米比亚（代表非洲国家

组）、比利时、日本、阿根廷、乌克兰、加拿大、大韩民国、美利坚合众国、

墨西哥、玻利维亚、哥伦比亚、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联邦。荷兰和印度尼西亚

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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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审议情况 
 
1.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
 

(a) 将奥列巴文列入 1961 年《麻醉品单一公约》附表一 
 
4. 麻委会收到了将奥列巴文列入 1961 年《麻醉品单一公约》1附表一的建议

供其审议。该建议由秘书长 2006 年 10 月 13 日的普通照会发送给各会员国征求

意见。麻委会注意到，达到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58 条所

规定的作出决定所需的多数票。（决定案文见…）。 
 
(b) 将屈大麻酚（国际非专利商标名）及其立体异构体从 1971 年《精神药物公

约》附表二转到附表三 
 
5. 除两位发言者外，所有发言者都表示其政府不能支持世卫组织提出的将屈

大麻酚（国际非专利商标名）及其立体异构体从 1971 年《精神药物公约》2附

表二转到附表三的建议。发言者表示担心，若按建议将屈大麻酚转入较宽松的

制度，会对国家和国际管制造成种种问题。他们认为世卫组织提供的证据不足

以构成移动该物质的正当理由。（决定案文见…）。 
 

B. 麻委会的行动 
 

6. 麻委会在 2007 年 3 月 14 日第 1277 次会议上以 45 票对 0 票决定将奥列巴

文列入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公约3附表一。有 8 位麻委会成员缺席。 

7. 在这次会议上，麻委会还一致决定： 

 (a) 对世卫组织提出的将屈大麻酚（国际非专利商标名）及其立体异构体

从 1971 年公约附表二转到附表三的建议不进行投票； 

 (b) 请世卫组织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协商，在可获得补充材料时，酌情对

屈大麻酚（国际非专利商标名）及其立体异构体进行审查，以供国际麻醉品管

制局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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